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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【相关链接】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，以登记记载的内容
为准。
 2.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保管质押财产和实现质权的费用。
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 3.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，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所收取的孳息应当首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。
 4.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，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、灭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
。
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、灭失的，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，或者要求提前
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。
 （二）权利质押（2010年单选题） 1.有价证券：交付（登记）设立 以汇票、支票、本票、债券、存款
单、仓单、提单出质的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设立：没有权利凭证的，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
质登记时设立。
 2.基金份额、股权：登记设立 （1）以基金份额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，质权自证券
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；以其他股权出质的，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
立。
 （2）基金份额、股权出质后，不得转让，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。
 3.知识产权：登记设立 （1）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。
 （2）以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。
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，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。
 4.应收账款：登记设立 （1）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。
 （2）应收账款出质后，不得转让，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。
 八、留置（★★） 1.留置权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“
动产”，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。
 【解释1】留置权的行使对象仅限于动产，不包括不动产，因此建设工程合同的债权人谈不上留置权
。
（2012年多选题） 【解释2】必须是债权人“合法占有”的动产，如果因侵权行为“非法占有”的，
不能产生留置权。
 2.债权人留置的动产，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，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。
（2010年判断题） 【例题·单选题】辽东公司欠辽西公司货款200万元，辽西公司与辽中公司签订了
一份价款为150万元的电脑买卖合同，合同签订后，辽中公司指示辽西公司将该合同项下的电脑交付给
辽东公司。
因辽东公司届期未清偿所欠货款，故辽西公司将该批电脑扣留。
根据《物权法》的规定，关于辽西公司的行为，下列各项中，正确的是（ ）。
 A.属于行使抵押权 B.属于行使动产质权 C.属于行使留置权 D.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 【答案】C 【解析
】对于企业之间留置权的行使，可以不以同一债权债务关系为要件。
 3.留置权的适用范围 可以产生留置权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：承揽合同、运输合同、保管合同、仓储合
同和行纪合同。
 【解释】留置权的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合同关系，其他法律关系（如不当得利、无因管理）也可以
产生留置权。
 4.留置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留置物保管费用和实现留置权的费用。
 【相关链接1】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质
权的费用。
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 【相关链接2】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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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 5.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，所收取的孳息应当首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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